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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土矿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砂石土矿矿山生态修复的原则与总体要求、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方案编制、方案实

施、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和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砂石土矿开采活动结束后的矿山生态修复，开采过程中开展的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13306 标牌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453.4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引水工程

GB/T 32864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DZ/T 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JT/T 132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NY/T 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70.1-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 1070.4-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4部分：建材矿山

DB64/T 1750 宁夏砂石土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B64/T 1939 三角网法在露天矿山储量核实中的应用规范

DB64/T 1940 宁夏露天矿山动态监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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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山生态修复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依靠自然或者通过人工干预，对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造成的地质安全隐患、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

矿山生态问题进行修复，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和

改善。

3.2

砂石土矿 sandy soil mine

指宁夏境内建筑用砂、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砂岩、建筑用白云岩、建筑用花岗岩、砖瓦用粘土、

砖瓦用页岩等。

3.3

参照生态系统 reference ecosystem

指能够作为生态恢复基准的本地生态系统，常代表生态系统的非退化状态，包括其植物群、动物群

（和其他生物群）、非生物成分、功能、过程和演替状态（未发生退化前的演替状态）。

3.4

采场边坡 Mine slope

由一个或多个采掘台阶、坡面组成的倾斜坡面。

3.5

植被养护 Vegetation conservative

对矿区植被采取的抚育、管护、病虫害防治、火灾防控等措施。

4 总体原则

4.1 基本原则

4.1.1 安全稳定，兼顾景观

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后，各类场地须安全、稳定，对人居、生命、财产、水土、动植物等不造成

威胁。在此基础上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构建修复实施区域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的生态景观。

4.1.2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因地制宜，因矿施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耕则耕、宜荒则荒。统筹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

被重建、配套工程等综合修复措施的应用。

4.1.3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

选择适宜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修复技术方法应科学先进，降低修复成本。辅助再生、生态重建尽

量缩短修复和管护时间，后期以自然恢复为主。

4.2 基本要求

4.2.1 砂石土矿矿山生态修复原则应符合 TD/T 1070.1 中 4.2 以及 DB64/T 1750 的要求。

4.2.2 以边坡、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排渣（土）场等场地为重点，合理选择修复措施，

实现最优化修复。植被重建应优先选择乡土植物物种，积极推进乔木、灌木、草本、攀缘植物立体种植，

防止生态群落退化，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不应使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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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矿山生态修复后，将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而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或接近于采矿前的自然生态

系统，或重建成符合特定用途的生态空间。

4.2.4 生态修复参照宁夏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差别化管控，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

化地区实施有侧重点的生态修复，见附录 A。

5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

5.1 基础调查

5.1.1 调查范围

统筹考虑矿山范围及其所处的地理单元与生态功能空间，以矿山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到的范围为主，

适当扩展到周边区域。

5.1.2 调查内容

5.1.2.1 自然生态状况调查应符合 TD/T 1070.1 的要求。

5.1.2.2 矿山概况调查。包括矿山名称、交通位置、矿区面积、建矿时间、闭坑或废弃时间、开采矿

种、采区范围、开采深度、开采层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以及矿山周边已实施的修复工程情况等。矿

山剩余储量核实符合 DB64/T 1939 的要求。

5.1.2.3 矿山生态问题调查。重点调查以下矿山生态问题：

a)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调查。重点调查矿山各类场地地质环境破坏的类型、位置、规模、影响范

围、威胁对象、处置情况等。

b) 地形地貌破坏调查。包括矿业活动（采场、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建设工程、排渣场、矿

山道路等）影响破坏的空间分布、面积、破坏方式等。重点调查采场边坡位置、长度、宽度、

顶底高差、坡向、坡度、坡面台阶、坡面危岩体，采场底盘面积、长度、宽度、深度、积水

情况，残山的分布、体积、顶底高差等情况。

c) 土地损毁调查。包括矿业活动损毁的土地资源权属、类型、位置、范围、面积、破坏方式等。

d) 固体废弃物调查。包括矿业活动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类型、排放位置、占地面积、排放量、危

害对象、影响范围、利用情况等。

e) 植被破坏调查。包括矿业活动破坏的植被类型、分布、面积等。

5.1.2.4 其他调查：

a) 土源调查。调查表土剥离情况，矿山及周边适用于矿山生态修复需要的土源分布、储量、运

输条件、相关权利人意愿以及取用后对土源地生态系统影响等，结合收集资料和实验室分析，

查明土壤质地、容重、有机质、pH 值、有害元素等指标。

b) 水源调查。调查矿山生态修复可利用的水源（井、泉、河流、水库等）来源分布、储量、运

输条件、相关权利人意愿以及取用后对取水地生态系统影响等，结合收集资料和实验室分析，

查明水质、矿化度、pH 值等指标。

c) 其他条件调查。调查矿山生态修复可利用的灌排设施、电力设施及矿山内外道路，修复工程

所需材料市场供应、价格、当地用工状况、劳务信息等。

5.1.3 调查方法

5.1.3.1 收集资料

收集矿山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生态状况、社会经济，矿山概况，矿山开发利用有关规划及设计、

方案等。引用的资料须现场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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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现场调查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调查中涉及崩塌调查内容、方法符合DZ/T 0284的要求，滑坡、不稳定斜坡调查

内容、方法符合GB/T 32864的要求，泥石流调查内容、方法符合DZ/T 0220的要求。矿山地形地貌破坏、

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调查，应在收集资料基础上现场核实其准确性。

5.1.3.3 专家和公众咨询

专家和公众咨询法是对现场调查的补充。咨询专家、公众和相关部门对修复工作的意见，补充现场

调查遗漏的矿山生态问题。

5.1.3.4 遥感调查

采用遥感方法调查矿山生态状况和矿山生态问题，其工作流程、信息提取、实地调查、综合研究、

成果编制等符合DZ/T 0266要求。

5.2 问题识别

5.2.1 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

对比分析历史资料，综合调查矿山周围同类型地区，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一般用胁迫

因素、物质条件、物种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外部交换等6个生态系统属性描述参照生态

系统。

5.2.2 矿山生态问题分级

一级：场地存在严重地质环境破坏问题，地质条件不稳定，或场地存在严重地形地貌破坏、土地损

毁，地表植被生境受到严重影响，生态退化严重。

二级：场地存在一定的地质环境破坏问题，地质条件稳定性较差，或场地存在一定程度地形地貌破

坏、土地损毁，局部植被盖度与质量受到影响，物种生境条件较为稳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较为完好。

三级：场地不存在地质环境破坏问题，地质条件稳定性良好，地形地貌破坏轻微，地表仅存在少量

土地损毁，仅局部植被盖度与质量受到影响，物种生境条件稳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完好。

5.3 成果资料

主要包括调查表、分析测试数据、照片、音频视频、实际材料图、生态问题图等。

6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

6.1 编制基本要求

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应在完成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的基础上编制，并与相关规划衔接。编制内容、大

纲符合TD/T 1070.1中附录A的要求。

6.2 主要任务与工作部署

6.2.1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与目标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结合修复场地地质安

全、地形地貌等场地条件，合理确定采场、工业广场、排渣（土）场、矿山道路等矿山场地的修复用途，

提出矿山生态修复主要任务。

6.2.2 根据确定的矿山各场地的修复用途和主要任务，统筹考虑现状矿山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现有

技术经济条件等，确定采用自然恢复、辅助再生、生态重建修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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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根据确定的矿山场地生态修复方式，结合场地条件提出采场边坡、底盘、工业场地、排渣（土）

场、矿山道路等场地适宜的修复措施和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附有关的修复工程专门图件、附表，对修

复方法、注意事项等作出详细说明。

6.2.4 根据地质环境破坏治理、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等任务，提出工程总体部

署和实施计划，测算工程量。

6.2.5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修复技术、周期、资金、社会可接受性等因素，分析生态修复技

术经济可行性。

6.3 跟踪监测

明确监测目的、范围、内容、方法，以及监测期限和监测周期。重点监测生态修复后采场、排渣（土）

场边坡稳定性，土壤肥力、理化性质，植被重建后植物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回归的动

物种类、数量、分布等。

6.4 经费估算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和部署的工程量，测算所需经费，明确经费筹措渠道。包括估算依据、

估算方法、估算过程、估算结果等。

6.5 保障措施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实施的组织管理、技术、资金、后期管护等保障措施。

7 实施措施

7.1 工程实施

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符合TD/T 1070.1的要求。

7.2 技术措施

7.2.1 自然恢复措施

7.2.1.1 采取拆除废弃设施、封闭修复场地等措施，消除影响生态修复的生态胁迫因子。

7.2.1.2 不允许在修复场地内翻土、取土取石、搬运、垦殖等人类活动，减少外界对场地的扰动。

7.2.1.3 依靠修复场地和周边生态系统的自我愈合能力，促进植被再生和生物种群恢复，逐渐修复矿

山生态系统。

7.2.2 辅助再生措施

7.2.2.1 采取坡面危岩清理、采坑回填、渣石清理等措施，消除场地的不稳定因素。

7.2.2.2 采取坡面修整、土壤改良或覆土、截排水等措施进行场地平整，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

7.2.2.3 采取补植、补播、抚育、清除杂草等措施，加快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修复。

7.2.3 生态重建措施

7.2.3.1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治理

7.2.3.1.1 危岩体清除，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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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合考虑现场条件、安全、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危岩体清除方法，可采取人

工、机械、解离、静态爆破、控制爆破等措施。谨慎使用常规爆破以防产生新的危岩体，必

须采用时应编制专项爆破设计，制定爆破方法、流程、施工、安全方案及应急预案等。

b) 清除危岩体前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c) 清除危岩体须采取自上而下顺序、分区跳段方式并将坡面一次成型，每段施工长度不大于 15m。

d) 清除危岩体后的边坡应至稳定岩面，不引发新的危岩体。

e) 清除危岩体后应修整坡面转角处及坡顶棱角，使坡面平整顺滑，无较大的凸起和凹陷，清除

危岩体处坡面应与周围坡面连接平滑、协调。

7.2.3.1.2 危岩体加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根据边坡岩性、坡度、危岩体稳定程度，采取适宜的加固措施，加固工程应弱化人工痕迹并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加固措施符合 GB 50086 的要求。

b) 对不稳定边坡，可选用锚固、支撑、嵌补、抗滑桩、注浆、排水等措施。锚固措施符合 GB 50330

的要求，支撑、嵌补措施符合 GB 50003 的要求，抗滑桩、排水措施符合 GB/T 38509 的要求，

注浆措施符合 JGJ 79 的要求。

7.2.3.1.3 边坡护坡，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软质岩石、表层风化严重的不稳定边坡，可采用锚固、锚喷、挂网、注浆固结、抗滑桩、圬

工、格构或其他措施护坡，坡脚处可采用堆坡反压、拦挡等措施稳定。圬工护坡符合 GB 50003

的要求、格构护坡符合 GB/T 38509 的要求。

b) 坡面破碎、裂隙发育浅的边坡，可采用挂网、锚喷、圬工、格构或其他护坡措施。挂网措施

符合 JT/T 1328 的要求。

7.2.3.2 地貌重塑

7.2.3.2.1 修整工程

7.2.3.2.1.1 削坡卸荷，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边坡条件允许时优先削坡卸荷，降低边坡坡度、高度。削坡卸荷应统筹边坡台阶再造、边坡

护坡、截排水、坡脚蓄坡和填筑台阶等工程。

b) 土质的和软质岩石边坡角大于 60°且坡高大于 8m，硬质岩石边坡角大于 75°且坡高大于 15m

时，应分级放坡，保证边坡的稳定性。

c) 削坡卸荷后边坡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休止角。土质边坡高度 5m 以下且坡度不大于 35°，高度

5-10m 且坡度不大于 30°；软质岩石边坡高度 8m 以下且坡度不大于 45°，高度 8-15m 且坡度

不大于 35°；硬质岩石边坡高度 8m 以下且坡度不大于 60°，高度 8-15m 且坡度不大于 50°。

d) 岩质边坡采用爆破法削坡时，坡面应预留一定厚度岩层采用人工或机械修整，防止坡面产生

新的危岩体，保证坡面稳定。

e) 削坡坡高、坡形根据岩土条件确定，宜采用阶梯形削坡。阶梯台阶宽度、高差根据边坡岩土

条件确定，土质边坡台阶宽度不小于 3m、岩质边坡不小于 2m，台阶微内倾；大于三级的多级

台阶中间应留设一级宽台阶，土质边坡台阶宽度不小于 6m、岩质边坡不小于 4m，土质边坡台

阶高差不大于 8m、岩质边坡台阶高差不大于 15m。

f) 削坡区坡顶、侧边界应与周边稳定的坡体自然衔接，不应形成陡坎。

7.2.3.2.1.2 台阶再造，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结合边坡削坡按一定宽度、高度沿坡面等高线再造若干级台阶平台，形成植被重建的立地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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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台阶平台外边缘修筑挡土墙、叠石等挡土构件并保持其稳定，构件体合理设置泄水孔、伸

缩变形缝，其高度视植被重建物种、覆土厚度确定。挡土构件参数、材质、结构形式符合 GB 50003

的要求。

7.2.3.2.1.3 坡脚蓄坡、填筑台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当边坡后缘削坡受限或削坡工程量大，坡脚或采场底盘场地充足，可在坡脚处回填渣（石）

土蓄坡、填筑台阶。蓄坡宽度、高度视场地条件和回填材料确定。

b) 蓄坡体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休止角。蓄坡体高度 8m 以下时坡度小于 30°，15m 以下时坡度小

于 25°。

c) 填筑台阶一般不超过 3级。回填单层台阶高度不大于 8m、宽度 4-6m，边坡坡度小于 30°。

d) 回调蓄坡应考虑其稳定性，按照先低后高的顺序逐层回填并分层压实，不应顺坡倾倒。回填

时将大块度块石堆置在底层稳定基底，利用小块度块石、碎渣石填隙。

e) 为稳定蓄坡体和防止后续坡面覆土流失，可在蓄坡体坡脚处修建拦挡工程并保证其稳定，其

高度一般不高于 2m，弱化人工工程痕迹。

7.2.3.2.1.4 坡面整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应对破损边坡坡面进行整形，对采矿遗留的残山进行表面整形或将其整体清除，为后续植被

重建创造条件。

b) 排渣（土）场长期堆放时，堆坡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休止角。堆高大于 10m 时应削坡开级再

造台阶，每级台阶高度不超过 8m，台阶宽度不低于 3m，坡度不大于 30°。

7.2.3.2.1.5 积水区整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对积水采场底盘或其他积水区进行水域整形，合理构建积水区形态。

b) 统筹地形地貌、截排水工程，合理布局集水、导水、蓄水系统。

7.2.3.2.2 集排水工程

7.2.3.2.2.1 截排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截排水沟设计符合 GB/T 16453.4 的要求。

b) 坡面截排水，根据当地降水、边坡现场条件，合理布置坡顶、坡面、坡脚及水平台阶截排水

工程，将水流引离边坡。台阶、边坡高差较大时，坡面上宜设置纵向排水沟、急流槽，防止

水流改变，并设置跌水或陡坡，下游采取消能和防冲措施。截排水沟、急流槽宜采用自流露

天排水方式，设计规格为能顺利排出拦截的当地最大降水形成的坡面径流，并与区外排水系

统相联络。

c) 平整区截排水

排水沟宜布置在低洼地带，尽量利用原有排水系统，设计时与边坡截水沟结合布局，宜采用明沟自

排水方式。

7.2.3.2.2.2 集蓄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集蓄水工程设计符合 GB/T 16453.4 的要求。主要是满足植被重建及养护或其他用水需求。

b) 蓄水池建设地点应避开地质环境破坏和填方地段，宜修建于采场低洼区或出口处，并与采场

内截排水工程相连，进水口前设置拦污栅、沉淀池。根据底层岩性及风化程度、裂隙发育程

度做好防渗。周边安装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等。

c) 蓄水池设计容量以集水区地表径流量和需水量综合确定。

d) 采场内已形成的较深或已有积水区，为减少修复工程大量填方，宜将其改造成蓄水坑塘。尽

可能利用采场底盘凹坑、低洼区，充分收集降水。

7.2.3.2.3 边坡修复

7.2.3.2.3.1 根据矿山所处区域生态功能、边坡高度及坡度等情况，选择适宜的修复方法。边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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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复技术应符合 TD/T 1070.4 附录 B 的要求。

7.2.3.2.3.2 优先选择对地形条件、土壤质量、配套设施、防洪排涝标准要求相对较低，投入相对经

济的林草地修复模式。

7.2.3.2.3.3 高陡岩坡修复，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为尽量减少边坡裸露岩面，缓冲边坡落石，视采场底盘空间条件，于坡脚回填渣（石）土蓄

坡或填筑台阶，填筑台阶数一般不超过 3级。

b) 边坡中、上部采用削坡开级再造台阶，台阶一般不超过 5 级，台阶外缘设置挡土墙、叠石等

挡土构件。

7.2.3.2.4 采场底盘修复

视修复条件，优先修复为耕地。修复质量标准符合TD/T 1036的要求，灌溉水质符合GB 5084的要求。

修复为建设用地的，边坡稳定性符合GB 50330的要求，地基承载力符合GB 50007的要求，土壤质量符合

GB 36600的要求。

7.2.3.2.5 工业场地修复

7.2.3.2.5.1 工业场地包括办公区、生活区、工业广场、仓库等，宜选择原地类修复方向。

7.2.3.2.5.2 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标准的工业场地及建（构）筑物可以保留，维持建设用地

用途。对破损、老化的建（构）筑物采取维修、加固等措施，维持其利用功能。

7.2.3.2.5.3 不留用的建（构）筑物、硬化地面予以拆除，清理固废物并妥善处置。优先将清理出场

地的施工残留物资源化再利用。

7.2.3.2.5.4 修复地类原则上选择原地类修复。修复质量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2.6 矿山道路修复

7.2.3.2.6.1 其他修复工程完成后再展开矿山道路修复。

7.2.3.2.6.2 留用的矿山道路，应维护其平整度满足通行要求，补植道路两侧缺损绿植。不留用的硬

化路面予以拆除，清理固废物并妥善处置。优先将清理出场地的施工残留物资源化再利用。

7.2.3.2.6.3 修复地类原则上选择原地类修复。修复质量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2.7 排渣（土）场修复

7.2.3.2.7.1 根据排渣（土）场周围自然环境、占地面积、堆存量、合理确定修复方向。

7.2.3.2.7.2 清空的排渣（土）场修复地类原则上选择原地类修复，视修复条件，优先修复为耕地。

修复质量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2.8 取土（砂）场修复

7.2.3.2.8.1 根据取土（砂）场所处区域生态功能、挖损面积、深度、土层厚度、表土资源、积水情

况等，合理确定修复方向。

7.2.3.2.8.2 取土（砂）修复地类原则上选择原地类修复，视修复条件，优先修复为耕地。修复质量

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3 土壤重构

7.2.3.3.1 场地清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优化将各修复场地内的渣石（土）资源化再利用，可用于回填采坑、坡脚蓄坡、筑路、制作

建筑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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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排渣（土）场禁止设置于沟坡和沟谷内，防止发生滑坡及成为泥石流物源。已设置的优先将

其资源化再利用清理或采取整形、固化、拦挡、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7.2.3.3.2 场地平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根据各修复场地地形起伏、坡度、高差等要素，可采取整体或分阶梯方式平整场地。按照确

定的修复方向选择适宜的平整方法，采用削高填低，挖低垫高、物料回填、推平等措施。

b) 平整场地应充分利用场地内的弃渣（石）土，回填后坑平渣尽。

7.2.3.3.3 覆土工程，剥土回覆、客土覆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充分利用采矿过程中留存的剥离表土、岩缝土，就近覆盖于各修复场地，为后续植被重建创

造条件。

b) 选用矿山周边富含腐殖质、理化性能良好的客土，覆盖于各修复场地。修复为农用地的，土

壤质量符合 GB 15618 的要求，修复为园地、林草地的，土壤质量符合 CJ/T 340 的要求。

边坡台阶再造台面，覆盖种植土厚度不低于1.0m，高度低于挡土构件0.10-0.20m。覆土后台面起伏

高差不超过0.50m。

坡脚蓄坡体坡面、填筑台阶台面，覆盖种植土厚度不低于1.0m。

采场底盘修复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土壤质量达到GB 15618的二类标准。覆盖种植土以壤土、

砂质壤土为佳。有效土层厚度、田面平整度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符合TD/T 1036的要求。

7.2.3.3.4 岩质工业场地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不低于 0.8m。土质场地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不

低于 0.5m；也可采取松土措施且深度不低于 0.50m，砾石含量不高于 TD/T 1036 的要求。

7.2.3.3.5 不留用的岩质矿山道路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不低于 0.80m，土质场地覆盖种植有效土

层厚度不低于 0.50m，也可采取松土措施且深度不低于 0.5m，砾石含量不高于 TD/T 1036 的要求。

7.2.3.3.6 排渣（土）场长期堆放时，应整形坡面，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不低于 1.0m，坡脚修建

拦挡工程，防止水土流失。

7.2.3.3.7 为满足各修复场地植被重建需要，可采用壤土、砂、腐殖质、保水剂、黏合剂，以及土壤

调节剂、施肥、改土等措施改良土壤。

7.2.3.4 植被重建

7.2.3.4.1 在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基础上，依据参照生态系统，考虑植被适宜性，结构布局合理性、

物种多样性，开展植被重建。

7.2.3.4.2 筛选适应当地气候、立地条件、抗逆性强、耐贫瘠、耐旱、耐盐碱、种源丰富、水土保持

功能强的乡土植物，综合考虑乔、灌、草、攀援植物、固氮与非固氮、深根性与浅根性、经济林与生态

林相结合。植被重建适地乡土植物物种见附录 B。

7.2.3.4.3 植被重建后，植物应安全长效、适于自然生长、生态稳定性强，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7.2.3.4.4 边坡植被重建，应根据立地条件、坡向、坡度、岩性及风化程度、植物习性等，采取适宜

的植被重建方法及养护措施。边坡植物配置、栽植技术和栽培方法符合 GB/T 38360 的要求。

7.2.3.4.5 边坡再造台阶植被重建，宜采用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种植，平台内、外侧各栽植一

至二排攀援植物，向上攀爬或向下垂吊复绿坡面，可适当栽植观赏植物。

7.2.3.4.6 坡脚蓄坡体坡面、填筑台阶台面覆盖种植土后，宜采用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种植，

适当栽植观赏植物。

7.2.3.4.7 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排（渣）土场修复为园地、林地时，栽植密度、栽植技

术和栽培方法符合 GB/T 15776 的要求；修复为草地时，符合 NY/T 1342 的要求。

7.2.3.4.8 种植方法根据当地降水、现场条件采用合适的方法。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

7.2.3.4.9 乔木应根据栽植树种及规格确定种植穴，规格参照 TD/T 1070.4 中 7.2。

7.2.3.5 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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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5.1 灌溉工程

7.2.3.5.1.1 灌溉水源可引自矿山及其附近机（民）井、泉、河流、水库、修建蓄水池、坑塘等。

7.2.3.5.1.2 机井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根据矿山及周边一定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蓄水量、水质，科学确定机井位置和数量。

b) 机井深度根据拟开采含水层（组、段）的埋深、厚度、富水性及出水能力、水质确定；井孔

技术参数符合 GB/T 50625 的要求。

7.2.3.5.1.3 输配水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灌溉渠道：统筹输配水与集排水工程，渠线短且直，避免深挖、高填，有利于植被重建及养

护、耕作用水需求，施工、运用和维护方便。渠道保证水流安全、畅通，漏失量、占地和工

程量小。

b) 输水管道：管道短且直、水头损失小，固定管道、易损管材埋在地下，埋深不小于 0.60m，且

在冻土层之下。管道技术参数符合 GB 50288 的要求。

7.2.3.5.1.4 喷灌与微灌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水源紧缺修复场地，根据矿山地形地貌、土壤、植物习性等条件以及修复标准，合理选择喷

灌、微灌或其组合系统。

b) 喷灌系统设计、施工符合 GB/T 50085 的要求,微灌系统设计、施工符合 GB/T 50485 的要求,

7.2.3.5.2 警示工程

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完成后，宜在边坡、排渣（土）场坡顶或坡脚以及蓄水池、坑塘等场地的

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牌）。

b) 警示标志的设置符合 GB 2894 的要求,警示牌的规格、现状、颜色符合 GB/T 13306 的要求。

8 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

8.1 跟踪监测

8.1.1 监测范围

以矿山生态修复实施区域为主，适当扩展到矿山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到的周边区域或地貌单元。

8.1.2 监测内容

主要监测以下内容：

a) 地质安全监测。重点监测采场、排渣（土）场、蓄坡与填筑台阶，以及保留的建（构）筑物、

矿山道路等边坡的稳定性。

b) 地形地貌监测。重点监测修复实施区域消除视觉污染、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等。

c) 土壤监测。主要包括土壤类型、分布、面积、肥力和理化性质，尤其是容重、含水量、粒径

以及速效养分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展土壤微生物监测。

d) 植被群落监测。主要包括植被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等。

e) 动物种群监测。主要包括回归的动物类型、数量和分布等。

8.1.3 监测方法

地质安全、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监测方法符合DZ/T 0287的要求。动物种群监测方法主要有自动

监测法、鸣声监测法、直观监测法、跟踪监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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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符合DB64/T 1940.1和DB64/T 1940.2的要求。

8.1.4 监测周期

地质安全监测周期参照DZ/T 0287的要求。地形地貌、土壤环境、植被群落和动物种群监测周期为1

次/年。监测期限可根据后期管护要求确定。

8.1.5 监测点布设

重点布设在已修复的采场（包括采场边坡、底盘）、排渣（土）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植被重

建等区域。

8.2 后期管护

8.2.1 工程管护

主要对危岩体加固、边坡护坡、台阶再造、坡脚蓄坡与填筑台阶、截排水工程、土壤重构、配套工

程等进行管护、按照工程设计和运行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发现工程设施运行不正常或损毁，及时

修复或替换。

8.2.2 植被养护

8.2.2.1 植被养护阶段，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成活期养护内容包括苗木绑扎、培土、扶正，草帘、农膜遮盖等。

b) 生长期养护内容包括松土、除草、灌溉、修剪、补植、病虫害防治、有害或入侵植物清除等。

8.2.2.2 宜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灌溉方式。

8.2.3 管护时间

管护时间根据矿山所处的自然生态条件和修复成效确定，一般为2～4年。

9 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9.1 评估时间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完成后，应根据监测结果，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进行评估。评估时间一般在竣工

验收结束后进行，具体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9.2 评估内容

9.2.1 生态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地质安全评估、地形地貌评估、土壤评估、植物群落评估、动物

种群、土地恢复类型及有效性、生态系统协调性等评估。

9.2.2 社会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后人居环境改善、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上升，

以及依托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就业渠道拓宽、环保意识提高等方面。

9.2.3 经济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投入产出比，以及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其他方面

的增益。

10 生态修复资料管理

10.1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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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原始资料数据。主要包括工作底图、调查、监测、评估、测试、过程分析等数据，以及照片、

影像资料。

10.1.2 成果资料数据。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实施方案及图件、工程施工阶段资料、

监理资料、验收阶段资料、成效评估报告等。

10.2 管理要求

10.2.1 矿山生态修复参与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分级分类建库和管

理，对本单位产生的数据质量负责，数据的传输、共享和应用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要求。

10.2.2 对各阶段工作产生的各类数据及时分类整理、编目、存档。除保存原始纸介质资料外，建立数

据库，进行信息化管理。

10.2.3 数据库涵盖矿山生态修复各阶段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10.2.4 建立信息系统的，建设符合国家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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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矿山生态修复参考方向

矿山生态修复参考方向见表A.1。

表 A.1 矿山生态修复参考方向

矿山所在行政区域 矿山生态修复方向

永宁县、贺兰县、平罗县、青铜峡市、

中宁县

矿山位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农业空间区域，修复方向优先考

虑恢复农业生产功能，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

宜水则水；无法恢复农业生产功能的应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灵武市、

惠农区、利通区、原州区、沙坡头区

矿山位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城镇空间区域，修复方向优先考

虑恢复城镇开发利用条件，盘活工矿废弃地利用；矿山及

周边自然生态景观良好或矿山拥有悠久矿业开发历史、珍

贵矿业遗迹和丰富矿业文化，可考虑创建矿山主体公园，

提升城市生态品质；无法恢复城镇开发利用条件的，应恢

复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生态质量

大武口区、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

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

县、海原县

矿山位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空间区域，修复方向优先考

虑恢复生态系统。生态保护红线内，必须修复生态系统，

禁止任何开发活动或改变生态用地的用途；生态保护红线

外，可考虑在不妨碍现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国

土开发、资源和景观利用，但严格限制建设占用等不可逆

变化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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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矿山生态修复常用适地乡土植物物种

矿山生态修复常用适地乡土植物物种见表B.1。

表 B.1 矿山生态修复常用适地乡土植物物种

矿山所在区域 乔木型 灌木型 草本型 攀缘型

宁夏北部干旱

平原生态区

新疆杨、银白杨、

箭杆杨、旱柳、白

榆、灰榆、沙枣、

酸枣、紫穗槐、火

炬树、灰榆

柽柳、柠条、蒙古

扁桃、罗布麻、侧

柏、沙地柏、蒙古

扁桃、沙木蓼、珍

珠猪毛菜、丁香

碱蓬、骆驼蓬、苦豆

子、碱蓬、白茎盐生

草、沙蒿、芨芨草、

沙生冰草

中国地锦、山葡萄、

铁线莲、野葛、金银

花、杠柳、鹅绒藤

宁夏中部半干

旱台地、山地、

平原、干旱风沙

生态区

沙柳、黄柳、柽柳、

樟子松、油松、沙

枣、山杏、旱柳、

白榆、小叶杨、小

青杨、河北杨、胡

杨、木槿、酸枣

梭梭、枸杞、柠条、

柽柳、花棒、沙棘、

沙拐枣、沙枣、骆

驼刺、花棒、沙冬

青、沙地柏、罗布

麻、四翅滨藜、驼

绒藜、杨柴、沙拐

枣、蒙古莸、沙木

蓼、珍珠猪毛菜、

蒙古获、沙木蓼

沙蒿、草木犀、草木

樨状黄芪、胡枝子、

短花针茅、沙生针

茅、甘草、骆驼蓬、

黄花补血草、苦豆

子、蒙古冰草、沙生

冰草、白茎盐生草、

芨芨草、野豌豆、马

兰

中国地锦、山葡萄、

铁线莲、野葛、金银

花、杠柳、鹅绒藤

宁夏南部半干

旱半湿润黄土

丘陵生态区

刺槐、白桦、白榆、

辽东栎、核桃、楸、

杨树、臭椿、杞柳、

樟子松、油松、桑、

山杏、文冠果、紫

穗槐、杜梨、合欢

沙棘、枸杞、柽柳、

柠条、黄刺玫、银

露梅

长芒草、冰草、黄花

苜蓿、红豆草、紫花

苜蓿、小冠花、披碱

草、沙打旺、黑麦草、

无芒雀麦、碱茅、野

豌豆、黄花菜

中国地锦、山葡萄、

铁线莲、野葛、金银

花、杠柳、鹅绒藤、

山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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